
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莱赛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年新增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

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泰海通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

莱赛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莱赛激光”或“公司”）向不特定合格

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，对莱赛激光履行持续

督导义务，根据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

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

对莱赛激光 2025 年新增关联交易情况进行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(一) 关联交易概述 

根据实际经营需要，经履行内部程序，公司 2025 年 10 月对常州宇智峰云航

空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100 万元。因投资方与原股东关于被投资公司的经营理念等

存在分歧，经各方协商一致，常州宇智峰云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决定向各位投资人

退还该投资款，其中 87.5 万元已退回给公司，另有 12.5 万元及投资款利息 66.94

元合计 125,066.94 元需等待资产变现支付。为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，莱赛激光

实际控制人陆建红将前述款项先行支付回公司，陆建红的代付行为构成关联交易。

根据公司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需经董事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 自然人 

姓名：陆建红 

住所：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大红旗路 6 号新城首府 11 幢 1801 室 

目前的职业和职务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

关联关系：公司法定代表人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

二、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决策与审议程序 

2025 年 12 月 5 日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新增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，陆建红、张敏俐均为关联董事，均需回避表决。议案经非关联董

事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根据公司《章程》及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

审议。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三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本次关联交易为代付行为，不存在交易定价。 

（二）定价公允性 

本次交易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

根据实际经营需要，经履行内部程序，公司 2025 年 10 月对常州宇智峰云航

空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100 万元。因投资方与原股东关于被投资公司的经营理念等

存在分歧，经各方协商一致，常州宇智峰云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决定向各位投资人

退还该投资款，其中 87.5 万元已退回给公司，另有 12.5 万元及投资款利息 66.94

元合计 125,066.94 元需等待资产变现支付。为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，莱赛激光

实际控制人陆建红将前述款项先行支付回公司，陆建红的代付行为构成关联交易。 



五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系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要，程序合规，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六、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公司新增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

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批。该事项符合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

（试行）》、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

定。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莱赛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 2025 年新增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 
 
 
 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沈一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栾俊 

 

 

 

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年 12月 11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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